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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聞稿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稿日期：2017年 1月 13日 

「雇主責任、基金永續」應入法落實 教師 60起支大不利 

    全教總長期主張年金改革方案，政府應擔起雇主責任，並確保基金永

續。近日，總統府年金改革委員會官方網站上，公布較為仔細的方案說明

「一頁書」，其中對於退撫基金財務缺口採納全教總長期所主張的「補繳」，

以及新舊基金「切割」，全教總予以肯定。但年改在採納全教總主張的同

時，卻又明言「不再輕易承諾國家負最後支付責任」，令人懷疑政府改革

的誠意。另關於教師延至 60歲起支退休金，對教育大不利，全教總也呼籲

要有教育的整體思維。 

    綜觀政府的年金改革版本，其中多項採納全教總長期的主張，包括：

1.所得替代率依投保薪資計算，避免「肥高官、瘦小吏」，以符公平原則。

2.加強基金管理(詳細內容:全教總「五大手術」)。3.跨職務轉任(公、私

年資轉銜)。4.優先處理雙薪肥貓。至於基金的核心問題：雇主責任、基金

永續。在全教總衝撞總統府，要求公開辯論後，官方網頁上出現對於改革

方案詳細說明的「一頁書」，在第 9 頁「如何提升基金管理績效」部分，

完全採納全教總過去所主張的「五大手術」，包括基金切割、管監合一、

擴大用人、績優高賞、撥補平衡，全教總予以肯定。在第 10頁的「基金財

務缺口由誰負責」，對於既有缺口的處理原則表示：「切割成不同階段基

金」、「考慮以補繳或續繳方式，讓各方共同承擔」。這種處理方式符合

全教總長期主張的「另立新基金」、「補繳」之精神，全教總表示認同與

讚賞。 

    然而，與此同時，此「一頁書」內文究竟是官方版本，亦或只是「說

明而已」，最後是否能落實於法律之中，而確實的處理「雇主責任、基金

永續」問題?可能尚待考驗，就以文中所提「不再輕易承諾國家負最後支付

責任」，令人質疑政府是否真有「負起雇主責任、確保基金永續」的決心，

倘若真有此決心，就不會取消「國家負最後支付責任」的法律文字。因此，

全教總堅決反對取消「國家負最後支付責任」，並要求「切割基金」、「共

同補繳」應確實入法，至於補繳的費率、金額應與關係人協商。且一旦「補

繳」，就不應再降低給附。 

    另外，對於中小學教師 60 歲起支一事，全教總長期強調「55 歲」是

85%社會大眾可接受的教師年齡極限。倘若起支年齡超過 55 歲，勢必造成

教育現場人力老化，影響教育品質與進步。此外，從人事費用角度而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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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後起支年齡，固然可稍減退撫基金壓力，但卻可能大幅增加人事費用，

於總體教育經費恐怕更為不利。所意這是一個對教育整體是「大不利」的

政策。全教總主張，改革之後，應從現在的 75 制，逐年加 1 到 85(年齡+

年資)即可起支，並採取減額年金的做法提前到 50歲可退休。 

    年金改革的核心問題就在於「雇主責任、基金永續」，全教總樂見政

府採納本會方案，但應該要入法，並確實執行，方能確保基金的永續。故

全教總仍會持續的強力監督，並要求不得將「國家負最後支付責任」取消，

至於中小學教師退休年齡，政府應懸崖勒馬，採納全教總主張，以確保教

育的進步與品質。 


